

榕职院党〔2013〕71号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开展2013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

通    知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科、所：

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大力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司法厅、福建省法制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2013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闽法宣办〔2013〕12号）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决定开展2013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创新教育管理、促进依治治校，为学院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共筑伟大中国梦
二、活动时间

2013年11月中旬到2013年12月中旬。
三、宣传重点
1. 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宣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突出加强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国体和政体等基本内容，学习宣传宪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
3. 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宣传国家基本法律，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力推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4. 大力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宣传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师生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四、活动安排

1. 主题宣传活动

内容：充分发挥学院现有LED显示屏载体作用，滚动宣传“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深入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积极构建文明、平安、和谐校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等“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标语，积极营造浓厚的“12·4”主题宣传氛围。

责任部门：党群处、党政办、电子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系
2. 全国反邪教法制知识竞赛
时间：2013年10月中旬—2013年11月初
参加人员：全体在校教师、学生
责任部门：党群处、各部门、各（部、院）
3. 2013年福建省教师普法考试
时间：2013年11月下旬—2013年12月初
参加人员：全体在编的教师以及管理人员
责任部门：党群处、各部门、各系（部、院）

4.百家网站暨中国普法官方微博法律知识竞赛

内容：登陆中国普法网，注册用户名、记住密码，按照网页要求进行答题。竞赛网址：

http://js.legalinfo.gov.cn/default/default/index/ajaxUrl/login 

时间：201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
参加人员：全体在校教师、学生

责任部门:党群处、各部门、各（部、院）
5.法制教育进课堂活动

内容：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作用，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为契机，继续开展“法在我心中”的主题课，对学生开展《宪法》、《经济法》、《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与教育，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面，提高学生法律水平。

时间：2013年12月

责任部门：公共基础部、思政部

6.“法律进社区”活动

内容：以公共基础部法律专业师资人才、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主力，组成法律宣传与援助小组，深入共建社区及周边社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与援助、赠送法律宣传资料等形式，推进社区普法的校内外共建。

时间：2013年12月

责任部门：思政部、社区大学、学生处、各（部、院）党总支

7.法制教育专题讲座

内容：学生劳动权益保护专题讲座

时间：2013年12月下旬

责任部门：思政部

8.法制宣传图片展

内容：以消防法、交通安全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专题教育。

时间：2013年11月上旬

责任部门：保卫科

9.党风廉政教育活动

内容：组织观看电影《先遣连》

时间：2013年11月中旬

责任部门：纪委

五、活动要求

各系（部、院）、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按照通知要求，把“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作为法治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围绕活动主题，结合系（部、院）、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动员、积极协调、统一部署、精心安排，认真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活动形式，增强宣传效果。同时要及时做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推进活动的开展。

请各系（部、院）、部门同时做好宣传活动相关材料（包括照片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及时将本次活动开展情况于2013年12月30日前报送党群处官禹老师处（电子邮箱：465660268@qq.com）。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12月4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党群处           2013年12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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